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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莊家活動 

4.1 莊家執照 
  
 若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持有某一期權類別的有效莊家執照，則其為該期權類

別的莊家。 
  
 一般莊家執照設有生效日期，除非另有協定，否則一般授出的期限為一年。主

要莊家執照亦設有生效日期，有效期載於有關的委任信內，不同主要莊家或有

不同。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只可就每個類別持有一張莊家執照。然而，期權買賣交

易所參與者可同時就不同類別持有多於一項莊家執照。 
  
 莊家執照乃授予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持有執照的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須

負責指派合資格交易員負責根據執照的條款及條件進行莊家活動。 
 
4.2 莊家執照的申請程序 
 

有意取得一般莊家執照的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應向交易所遞交 OP004 表

格。 
 

有意取得主要莊家執照的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應向交易所遞交 OP004 表格

並通過由交易所執行的競投程序。交易所會以通告（內載競投程序詳情）形式

向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發出邀請。競投程序並非公開進行，交易所會按競投

者承諾的責任水平及交易所認為合適的其他準則分配限定數目的主要莊家執

照。交易所有絕對酌情權全權決定主要莊家的委任。 
 
4.3 續訂一般莊家執照 
  
 除非一般莊家於執照到期日前最少 30 天以書面通知交易所其無意續訂一般莊家

執照，否則一般莊家執照將自動按現行一般莊家執照的相同條款自動更新，唯

一差異乃開始生效日期為現行一般莊家執照到期日翌日，惟另有協定者則除

外。 
  
 此自動更新機制將重複適用於任何已更新一般莊家執照，惟另有協定者則除

外。 
 
 為免生疑問，主要莊家執照的有效期俱為限定，不會自動續期。有意申請新主

要莊家執照的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須遵照第 4.2 條所載的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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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交回莊家執照 
 

一般莊家可於一般莊家執照到期日前最少 30 天前遞交 OP004 表格，以書面交

回其莊家執照。一般莊家須繼續履行其報價責任，直至交易所向其確認交回執

照的生效日期。 
 
主要莊家可終止其主要莊家執照的情況載於其委任信，不同主要莊家或有不

同。 
 
4.5 撤銷莊家執照 
 

若一般莊家並無履行其責任，則交易所可隨時撤銷該一般莊家的執照，並且沒

收任何應計費用折扣。 
 
交易所可終止或暫停主要莊家執照的情況載於有關的委任信，不同主要莊家或

有不同。 
 
4.6 莊家報價 
 
 除零買盤報價外，由莊家提供的報價是一對指定期權系列數目的買盤及賣盤

價，受限於《期權交易規則》附表二所規定的限制。一經遞交後，報價將作為

一對當日有效的限價盤。 
 
   買賣盤賬目內的報價與限價盤無異。  
  
 
4.7 報價要求 
 

如《HKATS 電子交易系統用戶指引》所述，交易員可使用報價要求功能，於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向莊家要求就個別系列報價。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不得

濫用報價要求功能，包括就其無意買賣的系列或明顯並無任何價值的系列（通

常為於接近到期日前極價外價值的系列）發出大量報價要求。交易所可就每項

及各項交易所全權認為屬濫用報價要求功能行為的報價要求徵收 50.00 港元的

費用。 
 
所有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均可透過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的市場信息視窗查

閱報價要求。 
 
4.8 〔已廢除〕 
 
4.9 〔已廢除〕 
 
4.10 莊家監察 
 
 交易所將根據《期權買賣規則》緊密監察莊家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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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莊家賬戶 
 

莊家將於其在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的公司戶口內獲開設一個名為「M1」的賬

戶，以記錄來自莊家活動的買賣，該等買賣可享有交易徵費折扣。 
 
記錄於莊家在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的「M1」賬戶內的買賣將轉賬至其於衍生

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內的相應註冊交易員賬戶內。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內

莊家賬戶的持倉按淨額基準於系統輸入截止時間之後記錄，表示同一期權系列

的好倉 和淡倉將合併成為淨額好倉或淡倉。有關詳情請參閱《結算運作程
序》。 

 
4.11A 指定交易員的獨立賬戶 
 

指定交易員指由莊家指定的交易員，以該莊家的名義及代表其履行於其所指定

期權類別的莊家責任。除莊家活動外，指定交易員可就其本身進行其他期權類

別的買賣。 
 
除上述的註冊交易員賬戶外，莊家可向聯交所期權結算所申請使用經提升賬戶

服務，為其每名指定交易員於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開設及維持獨立莊家賬

戶。在計算按金要求方面，就指定交易員而記錄於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內

各莊家賬戶的持倉將分別視作其本身的投資組合，並且完全獨立於該莊家記錄

於其其他賬戶內的公司持倉。 
 
有意為其本身求取聯交所期權結算所經提升賬戶服務的莊家，可根據《結算運
作程序》第 1.7 段向聯交所期權結算所提出申請。 
 
於就指定交易員在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內開設莊家賬戶時，《期權買賣規
則》附表二的所有條文將分別適用於已列名的指定交易員，猶如其為該莊家本

身。莊家須對其指定交易員的操守及表現承擔全部責任，其中莊家須為其每名

未能達到《期權買賣規則》附表二第 7 段所規定表現目標的指定交易員，負責

折扣回補。 
 
4.12 莊家責任 
 
 《期權買賣規則》訂明莊家的責任。主要莊家的進一步責任載於有關的委任

信，不同主要莊家或有不同。 
 
4.13 「不尋常市況」期間的責任 
 

於不尋常市況（定義見《期權買賣規則》）期間，莊家並無責任作出報價。 
 
若不尋常市況持續，交易所或於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的市場信息視窗發放廣

播訊息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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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 不尋常市況：毋須作出報價」 
 
 其中 XXX 為類別代號，以通知所有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不尋常市況已經出

現。若不尋常市況已經結束，交易所可發放另一訊息以表示： 
  
 「XXX 不尋常市況結束：恢復報價」 
 

然而，若不尋常市況的出現時間短暫，交易所或未能公佈有關訊息。於任何情

況下，交易所將於系統關閉後解除莊家於當日錄得不尋常市況期間的責任，並

據此調整莊家的表現統計數字。 
 

重要提示 
 
交易所全權釐定是否出現不尋常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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